附件：

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泉州市政务服务领域强制性中介服务事项基础清单

（2025年版）》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职转部门、政务服务管理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管理，按照《福建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范化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市职转办会同有关部门梳理了《泉州市政务服务领域强制性中介服务事项基础清单（2025年版）》（以下简称《清单》），现予以公布。

各县（市、区）职转部门要在《清单》基础上，依法依规进一步更新本地区强制性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全面清理没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作为设立依据的强制性中介服务事项。对未纳入《清单》的申请材料，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出具，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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